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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剛經》和〈畫山水序〉  

 

劉道廣 

南京東南大學藝術學系、上崗教授 

  

  中國先秦時代正是社會動盪的時代，諸子百家都在爭先恐後的宣揚自己的政治理想，或

遊說於權門，或結黨於宮闈，沒有誰對繪畫理論感興趣。所以，要說先秦時代有什麼繪畫理

論，實在是有悖於歷史真實。  

  倘若一定要從諸子們的言論中尋出有關繪畫的內容，那麼不難發現那些與繪畫有涉的內

容不過僅僅作為例子出現。通過這些例子來表達的只是作者們治人、治世的主張而已，而且，

絕大多數都只有片言隻語，零散不成整篇。如孔子有「繪事後素」一句，《韓非子》則有一

段關於畫「犬馬」、「鬼魅」孰難孰易的論述，算是稍長一些。至於《莊子》說的「解衣般

礡」的故事，是說「畫史」創作時的某種狀態，也不是有意要在繪畫理論上作進一步深入的

探討。  

  到南北朝時期，在繪畫史上出現一個怪現象，就是繪畫的技法尚處於初級階段，還有許

多幼稚可笑的毛病，但繪畫理論卻大備，理論走到了技法實踐的前頭。當時繪畫科目中最受

重視的是人物畫，但人物畫理論卻不及山水畫理論出色。南朝劉宋朝的宗炳著〈畫山水序〉

完全擺脫了傳統的政教目的功利觀念，不但把山水畫作為獨立的藝術加以審視，而且相當深

入地探討了山水畫審美的實質，其成就是遠在當時的幾篇人物畫論之上的。  

  以往的研究者把這一時期的山水畫理論方面的成就，尤以宗炳的上述論文為例，都解釋

是當時受到玄學之風影響所致。最早，是海外學者徐復觀先生在《中國藝術精神》專著中詳

加闡發。上世紀七○年代末、八○年代初，這本著作少量流入大陸。當時的大陸正是百廢待

舉之際，學術界也不例外，徐先生的觀點因此得到普遍的認同，至今不衰，幾成定論。這些

解釋雖然不無一定的道理，但促成山水畫理論新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玄學固然起了一些

作用，但我認為更根本的直接原因是佛學的傳入，是佛學對自然諸相的思辨促使傳統文人深

化了對山水審美的理解，也連帶地深化了對山水畫審美的思考。  

一、宗炳的「理」作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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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炳，字少文，河南南陽沮陽人。生於晉孝帝太元元年（三七六），卒於宋元嘉二十年

（四四三），是當時的小士族文人，生性不喜仕途。《宋書》本傳上記述說：  

  

（宗炳）二兄蚤卒，孤累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檣。高祖數致餼齎，其後子弟從

祿，乃悉不復受。（妻）羅氏歿，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理，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

曰：「死生之分，未易可達，三復至教，方能遣哀。」（卷九十三，中華書局，一九五九年

九月，第二二七八頁） 

  

  從上述記載看，宗炳並不是一個拘泥於所謂「清高」之見的迂儒，而是相當有理性思惟

能力的士人，所以在家貧的現實中也一樣接受政要權貴的救濟。也不是一位熟諳莊子之道的

玄學之士，不能像莊子那樣，妻子逝世時擊節唱歌以示通達；相反卻在妻子死時「哀之過甚」，

而且在「輟哭尋理」之後向佛門傾訴心得。事實上，他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長期追隨廬山

僧團領袖、般若學大師慧遠。在佛學理論上著有《明佛論》、表明在意識形態、思想觀念和

思惟方式上都受惠多多。同時，他又是一位山水畫家，在年老體衰的時候，考慮到已經沒有

足夠的體力再去體驗登山涉水的愉悅了，於是決定把以往遊覽過的名山大川圖畫在自己居室

的四壁，以便實現他所說的「臥遊」願望。他因此寫下了〈畫山水序〉，開啟了中國歷史上

第一篇山水畫論的先河。  

  〈畫山水序〉可分四段，第一段簡述先聖先賢都有山水之遊，從儒家修養的角度肯定「仁

智之樂」。傳統士人每當論及「處世」之事，總是要考慮到儒家的「行為規範」或以此「規

範」來證明自己欲行之事是「理所當然」，但並不等於就是張揚儒家思想。宗炳不例外，他

寫此文並非論證「仁智之樂」的意義，只是標明自己眷戀山水不悖於儒家的「仁智之樂」的

古訓而已。  

  第二段簡述「畫象布色，構茲雲嶺」的緣由是「老之將至」。第三段提出山水畫技法的

表現問題是「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數尺，體百里之迥」。又提出觀賞繪畫的要點是

「自然之勢」，即「徒患類之不巧，不以制小而累其似」。如果能達到這一要求，「則嵩華

之秀，玄牝之靈，皆可得之於一圖矣」。玄牝，語出《老子》：「谷神不死，是謂玄牝。玄

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指萬物衍生的本源，南朝時成為道家專用語，《南齊書‧顧歡傳》

引孟景翼《正一論》云：「『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瞻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

處一數而無數，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在他看來，「一」、

「實相」、「玄牝」是一體而異名。宗炳不言「實相」，只說「玄牝之靈」，可見他不作如

是觀。「實相」意指萬物本體，不是萬物的本源，「實相」皆無所相，細究起來，兩者還是

有所不同。  



《普門學報》第 15 期 / 2003 年 5 月                                               第 3 頁，共 9 頁 

論文 / 《金剛經》和〈畫山水序〉 

ISSN：1609-476X 
 
 

 
普門學報社出版 地址：84049 台灣高雄縣大樹鄉佛光山普門學報社 電話：07-6561921 轉 1291、1292 傳真：07-6565774  E-mail：ugbj@fgs.org.tw  

  最後一段是宗炳對以上三段的總結，集中反映了宗炳的山水畫審美認識，文字不長，抄

錄如下，以便深入討論：  

  

夫以應目會心為理者，類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神，神超理得。雖

復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神本亡端，棲形感類。理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畫矣。

於是閒居理氣，拂傷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不達天勵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

岫堯嶷，雲林森眇。聖賢暎於絕對，萬趣融其神思。余復何為哉，暢神而已。神之所

暢，孰有先焉。（唐‧張彥遠《歷代名畫記》，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六三年，第一三一頁）。 

  

  這一段從內容上說分前後兩部分，前部分至「何以加焉」，提出「類以成巧」的技法要

求和「神超理得」的因果關係；後部分延伸到「暢神說」。  

  應當說明的是以往研究者對這一段重要的表明宗炳山水畫審美見解的內容都是大意概

括，沒有細加分析。甚至有的對繪畫藝術的評價尺度有誤，導致結論仍有推敲之必要。如有

的說：  

  

宗炳認為，不僅「以形媚道」的自然山水能給人以愉悅，山水畫也同樣能「怡身」、

「暢神」，給人以審美愉悅。為什麼呢？就因為山水畫「類之成巧」，山水畫是自然

山水的逼真的、審美的反映。（《中國美學史大綱》，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年十一月，第

二一○頁） 

  

  特別強調：「就是說，『類之成巧』的山水畫，同自然山水一樣可以『怡身』、『暢神』。」

眾所周知，「逼真」的表現自然山水並不是山水畫藝術的最高和終極的標準，所以論斷山水

畫「類之成巧」，是對「自然山水的逼真的、審美的反映」，也是「同樣能『怡身』、『暢

神』，給人以審美愉悅」的原因，在藝術界是難以得到認可的。  

  先來探討宗炳「應目會心為理者」的含義。  

  應，指適應。《易‧革》云：「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

大矣哉。」《文選‧（漢）班彪〈王命論〉》有句：「雖其遭遇異時，禪代不同，至於應天

順人，其揆一也。」字義都是一樣的。故此，「應目」就是指能夠被視覺習慣接受、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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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山水畫而言，當然指所繪物象的比例、結構及相互之間佈局關係要合乎常規，能被觀賞者

看懂。  

  「會心」的「會」，是理解、領悟的意思，《韓非子‧解老》云：「其智深則其會遠，

其會遠眾人莫能見其所極。」《晉書‧陶潛傳》有「五柳先生傳」云：「好讀書，不求甚解，

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可見，「會心」和「會意」同義，都是內心理解、領悟的意思。至

於「理」，要和下句的「類之成巧」相聯繫加以解讀，顯然，這裡的「理」指創作者能「類

之成巧」的「理」，如宋人韓拙《山水純全集》「論觀畫別識」所說：  

  

天地之間，雖事之多，有條則不紊；物之眾，有緒則不雜，蓋各有理之所寓耳。 

  

  自然界的事物雖然豐富繁足，但如同「物以類聚」一樣，相互之間都存在一種有聚有分

又有聯繫的關係，因此呈現一種合規律性。宗炳為什麼要先提出這個「理」來呢？這是因為

當時的山水畫正處於初始的萌芽階段，唐人張彥遠在《歷代名畫記‧論畫山水樹石》中對魏

晉以來的山水畫技法作如下描述：  

  

魏晉以降，名迹在人間者，皆見之矣。其畫山水，則群峰之勢，若鈿飾犀櫛，或水不

容泛，或人大於山。率皆附以樹石，暎帶其地。列植之狀，則若伸臂布指。 

  

  「若鈿飾犀櫛」，是說山巒造型呆板少變化；「人大於山」，指山水畫中形象比例不合

度；「水不容泛」、「伸臂布指」，說其形態不合自然之狀。這些普遍存在的弊端、缺陷，

證明宗炳時代的山水畫技法實在幼稚得很。宗炳既要能夠「臥遊山水」，就不能迴避技法幼

稚的現實，須知他不是在著談玄說莊的宏論，畢竟在寫山水畫論文，所以他提出「類以成巧」

和「應目會心為理者」是有明確的針對性的。  

  緊接著下面一句是「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感神，神超理得」，把意思又遞進了一

層。就是說：山水畫如果能夠使人的視覺可以看懂所畫景物之間的合理關係，那麼人們的內

心就能領悟，精神也就會有所感動了。內心能夠領悟的是什麼呢？是下句「神超理得」的「理」。

為什麼這樣說呢？因為感動的精神並不會因山水形貌的具體性而受制約，反而要超越到具體

形象之上，且覺悟到形象之外的「理」。這種覺悟是在自己內心發生的，故精神才會有所感

動。可見，這句的「理」，已經不是前面指對山水景物的歸類刻劃得是否合乎自然規律的「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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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類之成巧」的合乎自然之理的「理」屬於技法表現的範疇。而這句「神超理得」的「理」，

顯然具有精神感悟的性質，它也並非所謂「塵濁之外」的玄學所論的泛泛之物。我認為：此

處之「理」，是佛學「實相」、「自性」的「理」。若謂予不信，請試析之。  

二、「理入影迹」的「理」 

  自鳩摩羅什譯出《金剛般若波羅蜜經》之後，般若成為專門之學，在士人階層影響日大。

《金剛般若波羅蜜經》，簡稱《金剛經》，其中論「所有相皆虛妄」的論點充滿思辨的精神：  

  

須菩提，於意云何？可以身相見如來不？「不也，世尊。不可以身相得見如來。何以

故？如來所說身相，即非身相。」佛告須菩提：「凡所有相，皆是虛妄。若見諸相非

相，即見如來。」（明‧朱棣集注《金剛經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年三月，第五十四

－五十六頁。下引同此不註）。 

  

  「不可以身相見如來」，指不可以把有具體形象的「如來」（包括廟宇中供奉的佛像）

當作我們在佛經典籍中追慕的「如來」。原因是：  

  不可以身相得見如來者，須菩提謂色身即有相，法身即無相。色身者，地水火風假合成

人；法身者，即無形段相貌。色身，即是凡夫；法身，即是如來。須菩提以凡夫但以色身不

見法身，故答是理。  

  一切有形之物都是「色身」，也即「身相」。但此處「如來所說身相，即非身相」，是

言沒有具體形貌的「身相」，即非身相，即「法身」。「佛告須菩提」的是「凡所有相，皆

是虛妄。若見諸相非相，即見如來。」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其外在之形相，也就是各有其「色

身」之相。之所以「皆是虛妄」，是因為我們所能目見的形形色色的「色身」之「相」，無

一不是因有「妄念」而生。所謂「虛則不實」、「妄則不真」，不實不真，故所著之「相」，

自然也「如夢幻泡影，如露亦如電」，瞬間即逝。  

  《金剛經》論辯「諸相皆虛妄」，把「色身」之「相」和「如來」相對列，「色身」有

「相」可見，「如來」無影可求。「如來者，無所從來，亦無所去，故名如來。」所以佛陀

再三告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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爾時世尊，而說偈言：若以色見我，以音聲求我，是人行邪道，不能見如來。 

  

  要見「如來」，就要離棄一切有形之「相」的束縛，達到「非相」的要求：  

  

何以故？是眾生無復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無法相，亦無非法相。 

  

  這就進一步論辯了「無相」之「相」也是「無」，要離開一切相，包括「佛」、「佛法」，

都是不著相。既是「不著相」，也就「實無有眾生如來度者」，因為「若有眾生如來度者，

如來即有我、人、眾生、壽者」，反倒落在「諸相」的「虛妄」之處了。  

  因此，從不見諸相，到見法身；從無諸人我之相，到無法相，如其「所言法相者，如來

說即非法相。是名法相」。做到「不取於相」則「如如不動」；「如如不動」，即「應無所

住而生其心」。  

  意識到「色身」都是「虛妄」，達到「人空」境地，見識到「諸相非相」，「亦無法相」

的程度，即為「法空」。有此證悟，心無所住，也即可見證「自性」所在了：  

  

須菩提欲人人見自性，佛所以有即非身相之說。色身是相，中無真實之體，故云皆是

虛妄。法身非相，欲有真如本體寓乎其中。若見諸相非相，是見色相中有法身，見自

性中有如來。（同書第二十五頁，陳雄註） 

  

  如上述，「凡所有相」的「身相」、「色身」，並不只限於人物形象，它涵蓋一切目視

耳聞和意想之物，山水風物也不例外。如果從具備佛學修養和思辨能力的宗炳的立場來加以

審視，眼前所見，以往曾親身遊歷的山山水水，「身所盤桓，目所綢繆」，無非都是可見的

「色身」。此山與彼山儘管有別，此水與彼水雖然不同，自然界豐富的景物，其實都是「如

來」的化身。「鬱鬱黃花，皆是般若，青青翠竹，莫非真如」。千差萬別的「色身」之中都

內蘊「法身」、「自性」。因此在遊覽山水，或創作山水畫時，大可不必執著於具體的形相

如何，這也是一種「心無所住」而已。能夠「心無所住」，也就能「神」超越於具相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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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既能超越於具相之外，自然是「見諸相非相」，能「見諸相非相」，「即見如來」。

這就是「神超理得」的「理」。  

  綜此，正如前引文中說「須菩提以凡夫但以色身不見法身，故答是「理」的「理」一樣，

在這裡不再說的是技法表現的問題，而是在諸相之外見證到、或體悟到自然所在的根本。因

為有了這一深層的生命感動，才能「暢神」，才能觸及生命終極之本質了。  

  宗炳似乎預感到「神超理得」未見得就能被後人作如上觀，還特別用佛學的語言對這一

層意思再加補充，說：  

  

又：神本無端，棲形感類，理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 

  

  有的論者解釋說「神是無」，故無端。又認為「神應進入於山水作品（影迹）之中」，

其實宗炳已經明確無誤的說是「理入影迹」，而非「神入影迹」。況且「理入」乃佛學修持

的術語，詳見下文。  

  「神本無端」的「神」，即如宗炳的老師釋慧遠在《沙門不敬王者論‧形盡神不滅》中

所指出：  

  

神也者，圓應無主，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數而行。感物而非物，故物化而不滅；

假數而非數，故數盡而不窮。 

  

  「圓應無主」，就是「無端」，無起始，無盡頭。宗炳顯然接受了乃師的觀點，「棲形

感類」，不也就是「感物而動，假數而行」的意思嗎？連帶起來看，宗炳是說：「神」是漫

無邊際的，可以止息在有形的山水景物之中，感物而動，假數而行。怎樣能夠使這「無端」

的「神」有所感悟呢？這就引出下句：「理入影迹」。  

  「理入」和「行入」是佛教修持二法，合稱「二入」。《金剛三昧經》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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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入者。一謂理入。二謂行入。理入者深信眾生不異真性。不一不共。但以客塵之所

翳障。不去不來。凝住覺觀。諦觀佛性。不有不無。無己無他。凡聖不二。金剛心地。

堅住不移。寂靜無為。無有分別。是名理入。 

  

  所謂「本有真性」，就是「本有真如」、「本有自性」。在此「真如」、「自性」的觀

照之下，所有「色身」，不論是自然界的山水，還是山水畫中的山水，都不過是虛妄之相，

都是「影迹」。  

  「理入影迹」，就是在「影迹」（山水色相）的臥遊中體悟「本有真性」的奧義。這一

體悟，當然指的是「感物而非物」、「假數而非數」的「神」的體悟。倘若山水畫能讓人在

欣賞之中覺悟到如是地步，宗炳認為可說是「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極盡山水畫的要旨了。  

  「行入」與「理入」相輔而成，宗炳在申明「理入」之後，有一段結束文字：  

  

於是閒居理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不違天勵之藂，獨應無人之野。峰

岫堯嶷，雲林森眇，聖賢暎於絕對，萬趣融其神思。余復所為哉，暢神而已。神之所

暢，孰有先焉。 

  

  這最後一段文字可以理解為他的一種「行入」方式，如《金剛經三昧經》所說：  

  

依理起修之行，謂行此行時，心不傾倚，無念無求，安住不動，猶如大地，因行入理，

是名行入。 

  

  可見「行入」是「依理」而「起修」，「心不傾倚，無念無求，安住不動，猶如大地」，

說的是原則。宗炳在「理入」之後，再論述「閒居理氣，拂傷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

不違天勵之藂，獨應無人之野」，講的是帶有中國傳統文人生活特色的「行入」方式（當然

是他個人的方式）。這一方式能使他視「峰岫堯嶷，雲林森眇」而不見，卻彷佛悟見到久遠

年代的聖人賢士。人世間萬般意味都圓融於其「二入」的神思之中，在這種情況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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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拘滯，通體脫透，達到「有身非覺體，無相乃真形」的境界。如此，難道還有什麼比這

更首要的嗎？  

  綜而言之，宗炳〈畫山水序〉在探究山水畫的獨立意義上是超越歷史的，賦予中國山水

畫獨特的審美意義。在當時山水畫技法實踐尚屬幼稚的時代，理論竟能先行一步，擺脫了實

踐技法基本水平的束縛，而達到由表及裡的境界感悟。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於「金剛般若」

學說的「見諸相非相」的思辨主旨的推動。這樣說，也並不否認當時玄學思潮的作用，因為

玄釋兩家也有互動的情況發生。只是玄學所追捧的《周易》，是說「有」，而佛學所論，皆

從「空」，兩者在思辨深度上是有差別的。至於宗炳所以能對山水的觀覽、山水畫的創作、

鑑賞作出系統的認知，從「理入」、「行入」達到「暢神」的領悟，我認為主要是受惠於佛

學的修養，這也是以往研究者往往忽視的地方。 

  


